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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市在住宅市場景氣之時，出現住宅價格明顯上漲但是新建數量緩慢的現象。

不僅造成難以負擔的房價，也可能影響都市發展型態、甚至減弱都市競爭力。雖然存

在地理條件以及規劃管制造成的土地總供給限制，但是這不應該影響住宅市場的供需

反應。然而，臺北市卻長期出現高房價以及低供給同時存在的現象。過往住宅興建相

關研究認為，建商決定是否興建住宅時，應該會比較現存住宅價格與新建住宅成本。

這個簡單的決策原則，背後包含許多住宅需求和供給面的考量因素；例如所得水準、

人口數量、土地使用管制、現存住宅數量、維護成本、利率、財產稅率以及房屋興建

成本等。本文也希望了解政府推動的土地開發相關政策，例如市地重劃、區段徵收以

及都市更新，是否影響住宅的興建。此外，以往研究往往忽略土地細碎以及共有土地

產權造成的住宅供給限制，這些特徵卻又是臺北市土地市場的常態。本文因此也特別

考量這些土地條件對於住宅興建的影響。本文透過臺北市民國九十四年到一○三年的

使用執照和拆除執照，以里為分析單元，實證影響住宅興建的重要因素。透過傳統迴

歸以及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人口增加以

及所得較高，都會透過市場機能吸引較多的住宅投資。此外，政府給予都市更新地區

的容積獎勵，也相當程度引導住宅的興建區位。然而，屋齡較高的地區較難以吸引新

的住宅投資，這對於許多老屋亟待重建的臺北市，形成政策上的挑戰。 後，本文也

發現早期發展地區未必無法吸引住宅投資，但是複雜的土地產權卻是必須解決的難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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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pei has observed that in the market boom period housing construction was 

significantly lagged behind the ever-rising housing price. The co-existence of a high-price 

and small-supply at first glance seems to be an anomaly. New houses are expected to be 

supplied into the market as a response to a price rise. The majority of previous studies 

placed a heavy attention on the housing market. Those studies implicitly assumed that the 

land market is perfect and sites will be developed once new housing is needed. The land 

market is in fact far from being efficient. We are therefore prompted in our analysis to 

integrate the land market into the production of new houses, hoping to better explain the 

high-price/small supply phenomenon. We expand the model previously proposed that a 

developer will supply new housing if the price of an existing house is lower than the price 

of a similar but undeveloped site. We also take account of o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are 

deemed important to housing supply in Taipei. Both of OLS and spatial-lag regression 

models show that neighborhoods with a higher growth rate of population and wealthier 

residents tended to attract more housing investment. In addition, neighborhoods where the 

designated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s were located also saw a higher level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It was likely due to the floor area bonus granted to those regeneration 

projects. Moreover, neighborhoods where aged buildings cluster saw less new housing 

investment. However, those neighborhoods were areas where new housing additions were 

needed. In addition, early-developed neighborhoods in the City were able to attract housing 

investment. Finally, complicated ownership on land continued to be a hurdle to supply 

building sites. 

 

Keywords: Housing Supply, Land Size, Land Ownership, Spatial Reg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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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二○○○年開始，由於國內整體經濟表現欠佳，政府透過一連串的積極措施刺

激房市；例如首購優惠貸款利率補貼、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之後臺灣在二○○三年

SARS 風暴之後，房地產價格一路上揚至二○○八年美國發生次級房貸風暴才漸趨和

緩。於此同時政府宣布遺產稅率大幅調降，豪宅價格也在二○○八年之後快速上揚。

時至二○一一年，財政部實施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遏止住宅及土地短期投機需求（屠

美亞、黃耀輝，2014），同時臺北市對於 8,000 萬以上高級住宅加課房屋稅。另外，

政府為避免房價哄抬，於二○一二年開始實施不動產實價登錄制度，以透明化交易價

格。雖然如此，臺北市住宅價格仍然快速上漲，但是住宅增加數量卻相當有限（見表

一）。 
表一 臺北市房價指數、使用執照總樓地板面積與住宅存量 

   季別 信義房價指數 使用執照總樓地板面積（m²） 住宅存量（宅數）

2008-Q4 163.46  3,641,347  887,715  
2009-Q4 201.97 3,589,003  894,550  
2010-Q4 236.59  2,498,431  917,553  
2011-Q4 251.68 2,108,685  922,944  
2012-Q4 269.15 2,604,254  930,233  
2013-Q4 304.85 1,911,425  935,683  
2014-Q4 294.26 1,081,131  939,296  
2015-Q4 273.98             997,870  941,892  

資料來源：信義房屋5、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6 

另外根據表二，從一九九八年都市更新條例實施以來，事業計畫、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案僅有 241 件核定實施。對比占住宅存量已突破六成，屋齡超過三十年以

上的住宅數量，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案件數依然偏低。 

表二 臺北市都更核定案件與屋齡超過三十年以上住宅數 
 年度  累積都更核定實施案件   屋齡超過三十年以上住宅數 

2009 年     92 327,304（38.98%） 

2010 年    108 380,132（43.74%） 

2011 年    126 412,778（47.38%） 

2012 年    140 445,758（50.79%） 

2013 年    180 480,390（54.64%） 

2014 年     206 511,071（57.90%） 

2015 年     241 542,304（61.26%）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更新處7、臺北市居住資訊服務網8 
                                                       
5信義房屋：http://www.sinyi.com.tw/knowledge/HPI_season.php/6180/2  
6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https://pip.moi.gov.tw/V2/E/SCRE03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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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由於屬於盆地地形，即使人口密度在二○二○年九月底已經達到 9,606 人

/km2，也難有土地可以擴張。加上一九九○年代就開始全面實施容積管制，使得可開

發建築用地受到嚴格限制。地形限制加上都市規劃，使得臺北市先天的土地供給有其

極限。即便如此，住宅市場的供需機制仍然應該存在。但是由臺北市的各項住宅數據

觀之，似乎出現一個看似價量關係不合理的現象；住宅價格高漲，應該會吸引更多建

商願意興建住宅而增加供給。Titman（1985）曾經指出：如果開發商不確定下一期的

房價走向（可能上升也可能下跌），當期地價低於考量下一期房價漲跌機率後的加權

地價時，建商將會採取延後開發的決定，也就出現當期住宅價格上漲、但是供給不增

加的現象。這是建商面對房價不確定下的可能行為。另外，Lin and Cheng（2016）分

析臺北市二○○八至二○一五年間公有地標售後的開發行為時發現，這些土地價格年

增率遠超過持有的利息和地價稅負擔。繼續持有土地帶來的利益遠超過成本，也就提

供建商不急著推案的經濟動機。由於土地是耐久財，供給者不僅可以選擇供給數量，

還可以選擇供給時間。 

上述兩個觀點，提供了臺北市在本研究分析期間，住宅價格上漲但是供給增加有

限的可能解釋。前述解釋著重整體市場趨勢，較適合都市分析層級。但是住宅是個高

度分化的次市場，住宅供給在臺北市不同地區間存在明顯差異。另外，這兩個解釋也

沒有考慮臺灣特有的制度因素，例如產權細分以及政府土地開發政策 （例如市地重

劃、都市更新… 等）。臺灣的經驗觀察也讓我們相信，這些制度因素確實影響住宅供

給很大。基於上述的思考，這篇研究著重在單一都市住宅供給，而且利用較細微的空

間為分析單元，也特別加入以往實證上較少考量的臺灣特有制度因素。 

根據上述論述，我們相信都市住宅的合理興建，不僅攸關住宅價格，也影響都市

發展以及居民福祉。為探究住宅興建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除了使用傳統的 小平方模

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進行迴歸分析，也採用空間迴歸模型（Spatial Regression 

Model）（Anselin, 1999），評估空間因素對於住宅興建所產生的影響，據以檢視住宅

開發是否存在空間近鄰效果。 

貳、文獻回顧 

臺北市近年房價快速上漲、但是新建住宅數量相對缺乏的現象，顯示住宅市場存

在特定的供需狀況。花敬群、張金鶚（1997）就指出，以往住宅市場研究多著重在價

格，卻長期忽略交易數量。交易價格和數量在市場中是同時決定的，因此兩者應該同

時考量，才能完整描繪市場狀況。該文發現: 台北市住宅市場價量之間，具有交易量

波動領先價格波動一年的情形，且對交易量脫離長期均衡時，會經由次年價格反應來

                                                                                                                                                                    
7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http://uro.gov.taipei/ct.asp?xItem=94603613&CtNode=12897&mp=118011 
8 臺北市居住資訊服務網：http://www.housing.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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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調整。彭建文（2005）則關心空屋率與房價間的關係。該文實證結果發現，空屋

率與房價變動率之間有顯著的反向關係。他們推估所得的台北市均衡（使房價變動為

零）空屋率值在 12.61%到 14.03%之間，明顯高於國際上的數據，而且均衡空屋率值

與實際空屋率的高峰值差距不大。作者認為均衡與實際空屋率數值間的微小差異，可

能是造成台北市長期房價漲多跌少、房價調整緩慢的原因。這兩篇實證研究，解釋了

台北市住宅市場的部分特徵。 

對於台北市住宅自有率和空屋率都偏高，然而住宅價格卻然持續上漲的現象，兩

篇研究都透過數量的觀點來解釋。但是他們所關注的，都是已經興建完成且供給到市

場的住宅。他們遺漏但是可能對於高房價解釋具有重要性的議題，就是新的住宅供給

能否順利提供。畢竟，住宅總量的增加，主要還是來自新的住宅。一旦談到新住宅的

供給，土地市場就必須也被討論。住宅是產品市場，但是新的住宅供給，自然會產生

對於生產要素的需求。土地市場的運作，也就相當程度決定了住宅的供給狀況。前述

臺北市的住宅實證研究，凸顯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連結的重要。對於生產要素的需

求，乃是由對於產品的需求所引申。因此，我們以下將著重如何由住宅供給延伸土地

的需求。 

對於都市住宅興建的決定因素，Gordon（2017）歸納如下。在需求面，主要因素

包括人口趨勢，都市的可居性，所得成長，以及利率等。在供給面，主要因素則包括

自然地理條件以及法律制度規範。前述需求面的因素較易理解，各都市住宅需求者的

考量應該也不會存在太多差異。然而供給面的因素，各都市的條件就可能相當不同。

前述供給面因素通常包含自然地理條件對於住宅供給造成的限制，例如高山或是湖

泊、海洋所形成的影響。Rose and La Croix（1989）對於夏威夷土地價格的研究中，

就指出自然地理環境是影響地價的主因之一。相同的發現也出現在 Saiz（2010）。他

指出自然條件的限制，可能造成都市土地供給嚴重缺乏彈性，進而影響都市發展型態

以及住宅價格。供給面的另外一個重要考量，則是土地使用管制所造成的供給限制。

Glaeser and Ward（2009）認為嚴格的管制造成大波士頓地區房價快速上漲，但是住

宅興建數量卻相對缺乏的現象。無論是自然地理條件或是土地使用管制造成的限制，

一旦都市住宅供給缺乏彈性，當需求增加時，住宅價格將明顯上漲，但是住宅數量無

法相對增加。如果住宅供給富有彈性，當需求增加時，住宅數量將明顯增加，但是住

宅價格不會明顯上漲（Glaeser et al., 2006）。Glaeser et al.（2008）也發現：房地產市

場景氣的時候，在住宅供給彈性較小的地方，容易出現價格快速上漲，但是缺乏新建

物供給的情形。倫敦市長在報告中指出，在二○○○到二○一○年間，巴黎和紐約每

年住宅數量增加約 0.5%，倫敦 0.8%，而東京則為 2% （Mayor of London 2015）。依

據表ㄧ的數據，臺北市在二○○八到二○一五年間，住宅存量年平均增加 0.87%，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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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面對高房價所苦的倫敦相近。臺北市住宅興建數量整體而言偏低，符合前述住宅

高價格、低供給的現象。過去研究將這種現象，歸責在自然地理條件以及嚴格土地使

用管制造成的供給缺乏彈性。 

前述的研究大多著重於都市間的比較，試圖了解不同住宅供給彈性對於住宅價格

與數量的影響，很少探討特定都市內的住宅供給數量差異以及形成原因。然而對於臺

北市的觀察，我們發現都市內各地區間也存在住宅興建數量的明顯差異。Barlev and 

May（1976）認為：都市內每一期新建住宅的數量，端賴於現有住宅價格和新建住宅

成本兩者間的比較。短期間住宅供給數量固定，住宅租金主要受到住宅現有存量以及

需求面因素（例如：所得、人口等）所決定。由於住宅是耐久財貨，住宅價格可以表

示為住宅未來租金收入的折現現值，折現率大小主要由銀行利率以及財產稅率所決

定。現有住宅的價格決定後，理性的建商將會比較現有住宅價格與新建住宅成本，決

定當期新建住宅的數量。基於這樣的考量，每年新增的住宅數量，將會受到下列因素

的影響：人口數量、所得水準、土地使用管制、現存住宅數量、維護成本、利率、財

產稅率以及房屋興建成本等。就住宅的新增供給而言，除了在素地上興建住宅，也可

以將既存建物拆除重建。素地新建與拆屋重建影響因素間的差別，主要在於拆除建物

所需支付的費用，這筆費用相對於整體不動產價格通常並不顯著。因此，建物新建和

重建的影響變數可以視為相同。 

前述的模型雖然解釋了興建房屋的動機，但是仍然缺乏空間的考量。房屋是耐久

財，可以存在至少數十年，各地區的歷史和現況也會影響未來的住宅市場。（Evans, 

2004）。Bourne（1969）對於多倫多的研究，發現住宅基地較大的地區，比較能吸引

建商興建房屋，因為大基地通常代表較好的住宅品質以及鄰里環境。相對的，屋齡較

高的地區則較不為建商所青睞。McDonald and McMillan（2000）也發現芝加哥住宅

的發展型態，存在一定的規則：新的住宅開發比較容易出現在遠離公路交流道的地

方，而通勤火車路線以及就業次中心對於住宅開發沒有影響。總而言之，芝加哥的住

宅呈現分散的型態。可能的原因為，上述的交通要道或是就業中心本身具有外部性，

這些負面外部性相當地抵銷了靠近所帶來的便利性。除了對於交通的考量，Smersh et 

al.（2003）發現當地的住宅價格也會影響是否在該地興建住宅。住宅價格偏低時，往

往隱含當地現有住宅品質不佳，或是鄰里環境相對較差。 

為了進一步了解住宅興建的決策，Bourne（1976）訪問了多倫多的建商，發現建

商在選擇區位時， 在意的前三項因素分別為土地使用管制、現存的土地產權型態以

及平均土地面積。對於建商來說，如何取得適當的土地遠比後續建築行為重要，因為

土地的條件難以改變。Adams et al.（1988）對於曼徹斯特市中心土地開發的研究發現，

造成住宅開發不易的主要原因，在於有些地主要求遠超過市場水準的過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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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 et al.（2001）研究蘇格蘭及英格蘭四個城市之潛在重開發土地，透過問卷分析

土地所有權對於土地開發的影響。研究顯示 主要的開發障礙來自分散的所有權

（ownership rights divided）；包含信託、出租、抵押設定等。另外， 難解決的開發

障礙則是共有產權，這類障礙的排除，往往需要政府強制介入。共有或是分散土地產

權對於住宅供給造成的困難，也出現在 Hsieh 等（2012）對於澳洲住宅市場的研究中。

Shoup（2008）認為土地面積細小以及產權複雜的現象，本質上是個地主間的合作與

協調問題，非常難以解決。Conningham（2013）研究西雅圖的土地市場，發現被合

併來開發的土地，可以獲得 18%的價格溢酬。Brooks and Lutz（2016）也發現：被合

併的土地相較於無須合併的土地，可以獲得 15-40%的價格溢酬，這些實證研究顯示，

建商願意支付較高價格，以便合併數塊土地從事開發。也就是說，當建商必須合併多

塊土地才能開發時，土地的購買成本將會大幅增加，住宅興建案失敗的機率也就愈

高。（Eckart, 1985） 

綜合過去對於住宅興建相關研究，我們認為臺北市在住宅市場景氣之時，出現價

格明顯上漲但是新建數量緩慢的現象。不僅造成難以負擔的房價，也可能影響都市發

展型態、甚至都市競爭力。即便如此，臺北市內新建住宅的分布也存在空間上的差異，

然而這些現象以往似乎較未受到重視。對於了解都市內住宅新建的決定因素，Barlev 

and May（1976）的論點提供很好的思考模式。建商決定是否提供新的住宅時，應該

會比較現有住宅價格與新建住宅成本。這個看似簡單的決策原則，背後其實包含許多

住宅需求和供給面的考量因素。此外，以往大多數的住宅興建研究，都隱含土地供給

不是問題，假設市場總是存在適合條件的可開發土地。但是對於地主行為的研究，卻

凸顯供給面的限制除了自然地理條件和土地使用管制以外，還有土地細碎以及共有土

地產權等問題。Lin（2014）已經指出：面積細小以及產權分散是臺北市住宅重開發

速度緩慢的主因之一。另外，對於土地合併過程的地價研究也ㄧ再顯示，被合併用來

開發的土地，它的價格往往明顯高於其他類似但是無需合併的土地。因此在討論臺北

市住宅興建決策時，我們也著重土地面積和產權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影響。 

參、資料選擇與處理 

為掌握臺北市內較為細緻的住宅興建以及影響因素的空間分布特性，並考量各種

資料間的相符程度，本文參考曾菁敏（2008）以及 Lin（2010）的實證研究作法，採

用「里」作為空間分析之 小空間單元。臺北市共劃分 456 個里，其中 420 個里配置

住宅區，成為本文研究資料之空間範圍。研究期間則從民國 94 年到 103 年，觀察十

年間臺北市住宅興建數量之變化。並利用 小平方法以及考慮空間相依效果的空間迴

歸模型，分析影響住宅興建數量的可能變數。 

關於依變數的選擇，本文取得臺北市政府建築管理工程處於民國九十四年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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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核發之使用執照與拆除執照資料，分別計算出臺北市各里「住宅區新建樓地板面

積」與「住宅區拆除樓地板面積」，兩者相減得出「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然

而臺北市各里住宅區面積不同，住宅區面積越大，可能出現越多的住宅開發量體，若

直接以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量衡量該里之樓地板面積開發程度，於模型估計時可

能產生偏誤。為消除上述之偏誤，使臺北市各里之樓地板面積開發數量可以直接比

較，本文以臺北市各里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當作模型之依變數。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之計算方式如式（1）所示，以各里的住宅區樓地板

面積淨增加量，除以各里之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9。其背後隱含的經濟意

涵為，於研究期間內，在該里之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當中，住宅區樓地板

面積淨增加量之比率。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  

                   =    （1） 

自變數部分，本文主要參考並擴充 Barlev and May（1976）的論點。由於研究的

是單一都市，許多原本模型中考慮的變數在臺北市內都相同（例如：土地使用管制、

利率、財產稅率等），無需納入本文模型，分析著重的是各里間的人口、所得、住宅

市場狀況以及鄰里環境的差異（以戶數變動率、所得高低、空屋率、整體發展程度、

公告現值、屋齡做為變數）。另外，本文預期政府主導的土地開發行為，應該會對住

宅興建產生影響（以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都市更新做為變數）。 後，考量臺北市

土地市場特色，本文特別納入土地面積與土地產權條件 （以土地細碎程度、土地產

權複雜程度做為變數）。這樣的變數選擇，一方面維持建商經濟理性下選擇的模式，

也考量了臺北市異於國外都市的住宅市場特性。茲將各變數資料之來源、處理與預期

效果說明如下： 

    1.戶數變動率：本文將民國一○三年之各里家戶數扣除民國九十四年之各里家戶

數，再除以民國九十四年各里之家戶數，得到民國九十四年至一○三年間之戶數變動

率。由於戶數增加會提高住宅需求，故預期影響符號為正。 

    2.所得高低：本文根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0各里家戶中位數年所得資料，分別

將民國一○三年各里中位數年所得轉換成次序型態，共分為 50 萬-70 萬、70 萬-100

萬、100 萬-130 萬等三個級別，並將中位數年所得 50-70 萬定義為低所得，70-100 萬

定義為中所得，100-130 萬定義為高所得。而後將次序變數轉變成虛擬變數，以低所

                                                       
9 住宅區法定可開發總樓地板面積 =   
10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http://www.fia.gov.tw/dp.asp?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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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參照組。住宅為正常財貨，居民所得越高偏好更多的樓地板面積，預期影響符號

為正。 

3.空屋率：各里之空屋率變數取自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11，資料時間為民國

八十九年底。高空屋率的地區，建商興建住宅的意願應該較低，故預期影響符號為負。 

4.整體發展程度：各里整體發展程度係根據民國一○三年房屋稅籍資料之總住宅

樓地板面積除以各里法定可開發之總樓地板面積12。主要衡量各里整體社會、經濟發

展的差異，彌補資料中較為缺乏的經社變數。整體發展程度愈高，代表各種經濟活動

愈成熟，應該會吸引建商投入，故預期影響符號為正。 

5.公告現值：本文先利用民國一○三年臺北市地籍屬性資料，求得各地段之住宅

區平均公告現值，再利用 ArcMap 軟體進行面內插（Areal interpolation）工作

（Krivoruchko et al., 2011），得到全臺北市的連續網格格式的平均公告現值圖層，

後將此圖層與臺北市里界圖套疊，以里為空間單位萃取平均公告現值作為屬性值，藉

此方法將以地段為單位所紀錄之平均公告現值轉化至以里為單位之屬性值，得到臺北

市各里之平均公告現值。公告現值愈高，代表該里住宅價格愈高，鄰里環境較佳，故

預期影響符號為正。 

6.屋齡：主要取自臺北市民國一○三年之房屋稅籍資料，計算各里現存課稅房屋

之平均屋齡。屋齡愈高的里，房屋拆除重建的需求愈多，故預期影響符號為正。 

7.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為了解哪些地區曾經辦理上述土地開發，本文根據臺北

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13提供之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之區位，以此判斷哪些里存

在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由於土地開發完成到實際建築間具有時間落差，故將民國九

十四年往前推算十年，以民國八十四年做為判斷時間。該里若於民國八十四年以後曾

經執行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虛擬變數以 1 表示；沒有則為 0。市地重劃以及區段徵

收都是政府主導之土地開發行為，應該對於住宅興建有引導功能，故預期影響符號為

正。 

8.都市更新：本研究根據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之劃定都市更新地區區位，判斷

各里內是否存有政府公告劃定之更新地區，有劃定更新地區，虛擬變數以 1 表示；沒

有則為 0。都市更新乃是以重開發取代舊建物，而且更新後容積強度往往提高，故預

期影響符號為正。 

                                                       
11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 http://tredb.taipei.gov.tw/2008TPWS/。空屋率調查業務主管機關為行政院

主計處，根據歷次普查結果，較近期資料為 89 年以及 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因研究對象為民國

94 年至 103 年間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故選取 89 年底時之數據較為恰當。 
12 因房屋稅籍資料量龐大，無法將所有建物地址轉為座標後判斷哪些建築物位於住宅區，因此可能包

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建築物。並對此變數亦進行與依變數同樣之處理方式，以消彌因各里面

積不同而產生的估計偏誤。 
13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http://www.lda.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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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土地細碎程度：本文使用平均宗地面積表示土地細碎程度。此變數取自民國一

○三年臺北市地籍屬性資料，先由該資料求得各地段之住宅區平均宗地面積，接著進

行面內插，將以地段為單位所紀錄之平均宗地面積轉化至以里為單位之屬性值，據此

得到臺北市各里之平均宗地面積。然而因臺北市各里住宅區土地面積差異甚大，故本

變數採取自然對數，藉此降低住宅區土地面積間之差異。較大的平均宗地面積意味著

較低的土地整合成本，因此可以吸引更多的住宅投資，故預期影響符號為正。 

10.土地產權複雜程度：本文使用赫芬達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

來表示此複雜程度高低。此指數原先是測量產業集中度的綜合指數，用來衡量市場結

構與廠商的表現（Hannan, 1997）。後來 HHI 陸續應用於各種領域，例如：衡量都市

產業多樣性、產業在地理上的集中度（Henderson et al., 1995，詹立宇、林惠玲，2013）。

另外，HHI 近年來也被應用在研究土地產權的集中程度（Bird, 2007），可同時衡量土

地所有權人數與持分狀態兩種面向。其計算公式如下式（2）： 

HHI =   ， …………（2） 

為該筆土地持份，N 為該筆土地內的持分個數。其值的範圍介於 0 到 1，當土地為

一人單獨所有，HHI 值為 1，當土地 N 人持有且均分，HHI 值為 1/N。故數值越低，

代表土地產權有越細分的趨勢；反之，數值越高，土地產權具有越集中之趨勢。為求

出臺北市各里之 HHI，首先利用民國一○三年臺北市地籍屬性資料計算出各地段每筆

住宅區土地之 HHI，再以地段為單位，計算出各地段內之平均 HHI，接著進行面內插，

轉換求得各里之平均 HHI。 

為觀察相同土地產權複雜程度但不同區位的里之間，住宅興建數量有無差異；或

是在相同區位但不同土地產權複雜程度的里之間，住宅興建數量有無差異，進一步將

HHI 以 0.5 為門檻值分成兩種類別：HHI 高於 0.5 的里定義為產權單純類別、HHI 低

於 0.5 的里屬於產權複雜類別。此外，考量產權條件可能因為發展時間與特性而有不

同，因此依照 Lin（2014）針對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所做的分類，將全市分為早期發

展區（old core）、市中心（center）、郊區（periphery）三個類別14，與土地產權複雜

程度一起考量，產生六種類別，即「產權單純之早期發展區」、「產權單純之郊區」、「產

權單純之市中心」、「產權複雜之早期發展區」、「產權複雜之郊區」、「產權複雜之市中

心」。並以「產權單純之早期發展區」為參照組，得到「產權單純之郊區」、「產權單

純之市中心」、「產權複雜之早期發展區」、「產權複雜之郊區」、「產權複雜之市中心」

五個虛擬變數。本文預期產權複雜地區的土地合併成本較高，因此較產權單純地區出

現較少的住宅興建，故產權複雜地區的預期影響符號為負。 

 

                                                       
14早期發展地區包括大同區、萬華區與中正區。市中心包括大安區、信義區、松山區與中山區。郊區

包括北投區、士林區、南港區、內湖區與文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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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依變數與自變數說明與係數預期符號 
變數名稱 變數代號 影響符號 資料來源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FLOOR  臺北市政府建管處 

住宅

市場

因素 

戶數變動率 HOUSEHOLD 臺北市各行政區戶政事務所

中所得 MIDINCOME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高所得 HIGHINCOME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空屋率 VACANCY 臺北市不動產數位資料庫 

整體發展程度 STOCK 臺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公告現值（ ） LANDPRICE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平均屋齡（年） AGE 臺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開發

政策

因素 

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 GOVLED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

總隊 

都市更新 RENEWAL 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土地

條件

因素 

ln 土地面積（ ） AREA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產權單純之郊區 HHHI_SUB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產權單純之市中心 HHHI_CEN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產權複雜之早期發展區 LHHI_EAR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產權複雜之郊區 LHHI_SUB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產權複雜之市中心 LHHI_CEN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肆、實證結果 

一、變數特性敘述 

本文所使用之依變數與自變數之基本敘述統計如表四所示；此外，於迴歸分析之

前亦進行自變數之共線性檢測，發現各項自變數之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值均小於 10，顯示各自變數間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 

 
表四 各變數之敘述統計 

依變數 大值 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 1.157% -0.256% 0.071% 0.118%  

自變數 大值 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VIF 值

戶數變動率（%） 1.587 -0.287 0.104 0.148 1.318
中所得 1 0 0.54 0.499 1.607
高所得 1 0 0.05 0.208 1.388
空屋率（%） 0.376 0.031 0.11 0.04 1.121
整體發展程度（%） 0.38 0.001 0.025 0.03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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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 大值 小值 平均數 標準差 VIF 值

公告現值（ /元） 
平均屋齡（年） 

579102.8
43.979

10649.1
9.472

229745.95 
32.022 

97640.15 
5.296 

2.363
1.811

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 1 0 0.05 0.213 1.298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1 0 0.38 0.487 1.174
ln 土地面積（ ） 8.164463 3.421153 4.734 0.688 1.474
產權單純之郊區 1 0 0.17 0.379 2.597
產權單純之市中心 1 0 0.04 0.203 1.46
產權複雜之早期發展區 1 0 0.06 0.237 1.541
產權複雜之郊區 1 0 0.27 0.443 3.256
產權複雜之市中心 1 0 0.33 0.472 4.095

 
為了解住宅興建數量之空間分佈特性，並作為後續空間迴歸分析參考，本文針對

依變數利用空間關聯性地區性指標（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進

行空間群聚檢測（Anselin, 1995）。圖一為「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之 LISA 分

佈圖，圖中的高-高（H-H）與低-低（L-L）兩類區位，代表該區之增加率呈現空間局

部聚集的現象，可分別視為住宅供給之熱區與冷區；至於高-低（H-L）與低-高（L-H）

則為住宅供給存在空間異質現象的區域。 
圖一臺北市里界圖中繪製斜線與著色地區表示在 0.01 的統計顯著水準下，其住

宅樓地板面積供給之熱區與冷區，可知兩項依變數在局部地區確實皆呈現聚集現象，

例如：「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的 H-H 聚集區在內湖區葫洲里、石潭里、五分

里；而 L-L 聚集區位於信義區永吉里、永春里、大仁里、大道里；南港區九如里；松

山區精忠里、民有里；萬華區和德里。 

 
圖一 臺北市「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之局部聚集空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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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適迴歸模型 

為探究住宅區樓地板面積增加與本研究選定各項變數之間的關係，先採用 小平

方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進行迴歸，其模型如式（3）所示： 

FLOOR =  +  HOUSEHOLD +  MIDINCOME +  HIGHINCOME +  VACANCY 

+  STOCK +  LANDPRICE +  GOVLED +  RENEWAL +  AGE +  AREA + 
 HHHI_SUB +  HHHI_CEN +  LHHI_EAR +  LHHI_SUB +  LHHI_CEN + 

                          （3） 

若在 LISA 空間檢測分析中發現，依變數存在局部空間聚集，為處理傳統 OLS

模型無法解釋空間分佈現象的限制，本文將進一步使用空間迴歸模型。其中，「空間

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常用於研究鄰近地區的表現是否存在影響；「空

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則是針對存在誤差項中的空間效應進行處理

（Anselin, 1999）。透過空間權重矩陣（Spatial weight matrix），將空間相鄰之自相關

程度分別表現在解釋變數和誤差項。至於選擇 SLM 或是 SEM，則是依據 Anselin

（2005）的空間迴歸模式選擇流程，先利用 Lagrange Multiplier Lag（LM-Lag）、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LM-Error）檢定，再進行 Robust LM-Lag、Robust LM-Error

二階段空間自相關型態檢定篩選：若第一階段的 LM-Lag 與 LM-Error 皆不顯著，則

採用 OLS 模型即可；若是 LM-Lag 顯著但 LM-Error 不顯著，則應採用 SLM 模型；

反之則採用 SEM 模型。若 LM-Lag 與 LM-Error 皆顯著，則再根據 Robust LM-Lag 與

Robust LM-Error 的顯著與否做出空間迴歸模型的選擇。 

本研究採用「后相鄰」（Queen contiguity）定義鄰近之原則，即兩里之間有共邊

或是共點的情形即互為鄰域。進行 OLS 迴歸後之成果整理於表五，由 Adjusted-R2 來

看，該模型配適度為 0.347，雖然 Moran’s I 值並未顯著，但是由空間自相關型態檢定

結果來看，LM-Lag 與 Robust LM-Lag 檢定皆呈現顯著，因此，本研究亦採用 SLM 空

間迴歸模型來詮釋住宅區樓地板面積增加與各項變數之間的關係。空間延遲模型如

下： 

FLOOR =  + W（FLOOR） +  HOUSEHOLD +  MIDINCOME +  HIGHINCOME + 
 VACANCY +  STOCK +  LANDPRICE +  GOVLED +  RENEWAL +  AGE + 
 AREA +  HHHI_SUB +  HHHI_CEN +  LHHI_EAR +  LHHI_SUB +  

LHHI_CEN +               （4） 

相較於式（3），式（4）的空間延遲模型增加一個自變數 W（FLOOR），用來代

表鄰近地區依變數（Spatially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的表現。如鄰近變數 W

（FLOOR）之迴歸係數 顯著，則鄰近區域表現確實會影響本身區域的表現，表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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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鄰近效應。結果顯示，由非線性原則的對數概似值 LIK 和 AIC15來比較模型的配適

性，發現 SLM 模型的配適度稍高於 OLS 模型空間延遲模型表現較佳，除此之外，也

觀察到 OLS 模型估算的顯著的變數，在 SLM 模型中也都顯著，這些係數之正負符號

也都相同，再加上 SLM 處理空間相鄰關係，空間延遲係數達顯著水準。基於上述原

因，後續的討論便以 SLM 成果為主。 

 
表五 臺北市住宅興建迴歸模型估計 

 OLS SLM 

截距項 0.002504 
（0.000）

0.002486 
（0.000）

94-103 年戶數變動率 0.002021*** 
（0.000）

0.002073*** 
（0.000）

中所得 0.000187 
（0.115）

0.000197* 
（0.088）

高所得 0.000812*** 
（0.002）

0.000876*** 
（0.001）

空屋率 0.000880 
（0.474）

0.001036 
（0.385）

整體發展程度 -0.004591*** 
（0.005）

-0.004237*** 
（0.008）

公告現值 1.25E-09* 
（0.086）

1.45E-09** 
（0.040）

平均屋齡 
-0.000077*** 

（0.000） 

-0.000076*** 

（0.000） 

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 0.000274 
（0.272）

0.000276 
（0.255）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0.000161 
（0.121）

0.000170* 
（0.092）

ln 土地面積 0.000092 
（0.264）

0.000093 
（0.242）

產權單純之郊區 -0.000599*** 
（0.003）

-0.000558*** 
（0.004）

產權單純之市中心 -0.000525* 
（0.065）

-0.000541* 
（0.050）

產權複雜早期發展區 -0.000391 
（0.113）

-0.000403* 
（0.092）

產權複雜之郊區 -0.000311 
（0.105）

-0.000252 
（0.177）

產權複雜之市中心 -0.000615*** 
（0.002）

-0.000642*** 
（0.001）

空間延遲係數  -0.167196** 
（0.018）

                                                       
15 LIK 即為 Log Likelihood，將概似函數取 Ln，其值越大，代表模型配適度越佳。AIC 即為 Akaike info 
criterion，其定義為 AIC = -2L+2K，L 為 Log Likelihood 值，K 為自變數個數加一。其值越小，代表模

型配適度越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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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 -0.044 - 

LM-Lag 5.7941** - 

LM-Error 2.1815 - 

Robust LM-Lag 4.9029** - 

Robust LM-Error 1.2903 - 

Adjusted-R2 0.347 0.359 

LIK 2331.67 2334.61 

AIC -4631.33 -4635.23 

註：有標註＊＊＊、＊＊與＊之係數，表示在 1%、5%與 10%的顯著水準下，該係數值顯著的異於 0。 

 

三、影響住宅興建之變數成果分析 

由於 SLM 的配適性優於 OLS，因此影響住宅興建的自變數討論便以 SLM 成果

為主。檢視自變數之迴歸係數，可知大部分變數之影響方向皆符合預期。整體發展程

度變數出現顯著的負相關，與原本預期不符。根據此變數的定義，推論可能是當整體

發展程度提高時（包括：住宅、商業、工業各種經濟活動），住宅需求並未必然增加、

甚至可能減少（例如：非住宅經濟活動產生負面外部性），或是里內該比值越高，代

表剩餘可開發住宅土地變少，難以增加新的住宅供給。屋齡變數與預期影響方向不

符，原因可能為平均屋齡較高的里大多位於衰敗地區，如大同區、萬華區。住宅市場

價格誘因不足，無法吸引新的住宅投資。SLM 中的空間延遲係數為負數，表示有空

間負相關效果，鄰近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淨增加率會有不一致的趨勢。 

本文關注的平均土地面積變數呈現不顯著，表示土地細碎程度並不足以影響住宅

興建。本文以各里平均土地面積衡量土地細碎程度，不免難以呈現個別土地間的面積

差異。此外，一個里也可能存在幾個住宅次市場，無法考慮各里內不同次市場特性的

差異，也可能使得土地面積的效果被低估。土地產權變數方面，在單純的產權水準下，

相對於早期發展區，郊區和市中心興建的住宅區樓地板面積都是比較少的。隱含在產

權單純時，早期發展區仍然可以吸引住宅投資。另外，產權複雜早期發展區係數為負，

表示同樣在早期發展區，相對於產權單純的里，產權複雜的里較不易吸引住宅投資，

產權條件確實不容忽視。 

伍、結論 

臺北市近年出現的住宅價格上漲、同時新建數量緩慢的現象，與國外文獻中住宅

供給缺乏彈性的論述現象相符。長期的住宅興建數量過少，不僅造成房價難以負擔，

財富分配惡化，長期間還可能影響都市發展、甚至減弱競爭力。基於這樣的認知，了

解住宅興建的決定因素和區位也就顯的重要。 

本文透過臺北市民國九十四年到一○三年的使用執照和拆除執照，以里為分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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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實證影響住宅興建的重要因素。研究結果顯示，人口增加以及所得提高，都會透

過市場機能吸引較多的住宅投資。然而，建商偏好在所得較高家戶居住的地方推案，

可能造成經濟較弱勢者的住宅供給問題。此外，政府給予都市更新地區的容積獎勵

16，也相當程度引導住宅的興建區位。然而，屋齡較高的地區難以吸引新的住宅投資。

這對於許多老屋亟待重建的臺北市，形成政策上的挑戰。 後，本文也發現早期發展

地區未必無法吸引住宅投資，但是複雜的土地產權卻是必須解決的難題。 

這樣的實證結果顯示，臺北市住宅興建相當程度回應了市場需求。而且特定區位

的政策（例如：都市更新）還是可以影響住宅投資區位。對於需要適度干預的住宅市

場來說，這個發現值得特別留意，因為這表示政府仍然可能透過都市更新等小面積（相

對於市地重劃以及區段徵收）、特定區位的手段，影響住宅分布的區位。各里平均土

地面積對於住宅興建沒有影響的結論，確實異於原本預期。這和許多對於地主行為研

究的結論不同，也和在臺北生活的日常觀察違背。本文認為這應該是該變數衡量的範

圍過大，無法反應更小空間範圍內土地細碎程度所造成。土地細碎程度和土地產權複

雜程度，是本文認為國外住宅文獻中缺乏的供給面考量，但卻是研究臺灣都市住宅市

場不可或缺的。未來應該思考如何改進衡量方式，以求正確呈現臺灣土地市場的特性。 

本文實證尚發現，住宅興建數量主要受到住宅市場基本需求因素（例如：人口數

量、所得高低）。其次，都市更新確實引導了都市開發。都市更新時程容積獎勵政策，

存在促進更新地區內部及周遭住宅興建的效果。 後，在早期發展地區，土地產權複

雜的里，因為整合土地的成本較高，造成建商轉而到產權較不複雜的里進行開發。 

 

 

                                                       
16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九條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定之

更新地區，自公告日起六年內，實施者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得給予容積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

定容積百分之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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